
采购清单

采购单位 安康市人民医院 备案函号 ZCSP-安康市-2025-01845

项目名称 安康市人民医院眼科设备采购项目

财政拨款 ¥ 0.00
财政专户管理

资金
¥ 0.00

其他财政资金 ¥ 0.00 保障性资金 ¥ 4,900,000.00

序号 品名 采购标的 单价 数量 单位 总价 技术参数

1
医用光学
仪器

眼科设备
一批

4,900,000
.00

1 批
4,900,000

.00

玻切超乳一体机 1台 
超广角眼底激光照相造
影机 1台 生物测量仪
器 1台 眼前后节激光
治疗机器 1套 手术显
微摄录像系统 1套 设
备包装、发运及运输 
3.1按出厂原包装。 
3.2成交人在设备发运
手续办理完毕后24小时
内或货到采购方48小时
前通知采购方，以准备
接设备。 3.3设备在交
付采购方前发生的风险
均由供应商负责。 4.
安装和培训 4.1设备运
送到医院前卖方通知采
购方做好安装前的准备
工作（场地、电源、水
源等）。 4.2一切运
输、搬运和安装费用由
卖方承担。 4.3设备的
安装由卖方联系厂家工
程师完成，采购方协
助。 4.4卖方负责采购
方有关人员的培训。 
5.验收 5.1设备的验收
需合同双方共同在场进
行，即厂家工程师、合
同甲、乙双方。 5.2卖
方必须按照投标文件中
所提供的授权制造商来
提供原厂制造设备，对
产品的数量、品种、包
装及外观等进行全面细
致地检查，并向采购方
移交，采购方发现与合
同不符或与装箱单不符
时及时向卖方提出，供
应商应及时给予协调和
必要时进行更换解
决。 5.3采购方对卖方
提供的设备在使用前进
行调试时，卖方需负责
安装并培训采购方的使
用操作人员，并协助采
购方一起调试，直到符
合技术要求，采购方才
做最终验收。 5.4对技
术复杂的设备，采购方
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
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



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
质量检测报告。 5.5设
备安装调试合格后，双
方在〈装箱验收单〉和
〈安装报告书〉上签字
确认后，即完成验收。
同时设备投入临床使
用，视为保修期的开
始。 6.保修 6.1卖方
提供设备保修期≥1
年，终身维护。保修期
自设备验收、投入临床
使用之日算起。 6.2保
修期内卖方负责免费
（包括配件）为采购方
维修本合同所提供的产
品和履行承诺的条
款。 6.3保修期内卖方
接到采购方维修通知后
应在24小时内到达采购
方现场进行维修，否则
卖方按采购方此设备日
平均收入赔偿经济损
失。 6.4卖方有义务为
本合同所提供的产品进
行终身维护和免费升
级。 7.价格 7.1合同
总价包括：管理费、运
输费、搬运费、利润、
税金、保险等的一切费
用。 7.2合同有效期
内，合同总价一次包
死，不受国家政策性调
价或原材料价格变化及
外汇汇率变化的影响，
并作为最终结算的唯一
依据。 7.3结算方
式： 结算方式：银行
承兑汇票或电汇。 付
款条件：设备安装调试
验收合格后买方付给卖
方总货款的40%，满一
年半付50%，余款三年
后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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